
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银河金汇改革红利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修改资产

管理合同等法律文件生效的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及托管人： 

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银河金汇改革红利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集合计划”）成立于2023年9月25日。

管理人根据投资运作需要，对本集合计划的资产管理合同、计划说明

书中部分条款进行修改，同时已就前述材料变更事宜于2024年【8】

月【14】日在管理人官方网站发布关于发布《关于修改<银河金汇改

革红利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等法律文件征求投资者意见

函>及管理人、托管人已达成一致的公告》向投资者征询意见。 

截至2024年【8】月【22】日，同意本次资产管理合同等法律文件

变更的投资者数量及集合计划规模达到本集合计划存续条件。 

因此，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本集合计划资产管理合同、计划说

明书等材料变更内容正式变更生效。 

 

特此公告。 

 

 

 

 



附件： 

1、银河金汇改革红利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及计划说明书

主要变更内容 

2、关于发布《关于修改“银河金汇改革红利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

产管理合同等法律文件征求投资者意见函》及管理人、托管人已达成

一致的公告 

3、银河金汇改革红利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补充协议（一） 

4、银河金汇改革红利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 

  

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 8月 26日 



附件 1：银河金汇改革红利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及计划说

明书主要变更内容 

 

1、资产管理合同主要变更内容对照表 

变更前条款 变更后条款 

一、 原资产管理合同“第 5部分 集合计划的基本情况 六、投资目标、主要投

资方向、投资比例、产品风险等级内容”中“2、投资范围” 

（1）现金及债权类资产：符合《指导意见》

规定的，在证券交易所、银行间市场等国

务院同意设立的交易场所交易的具有合

理公允价值和完善流动性机制的标准化

债权类资产，包括但不限于现金、银行存

款、同业存单、债券逆回购、国内依法发

行上市的国债、央行票据、金融债（含次

级债）、企业债、公司债（含非公开发行

公司债）、地方政府债、可转换债券、可

交换债券、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

期融资券、非公开定向融资工具、资产支

持证券、资产支持票据、债券型基金、货

币市场基金等； 

（2）股权类资产：国内依法发行的股票

（包括在科创板上市的股票，以及新股申

购所得股票）、港股通标的股票、股票型

基金、混合型基金等；在未来法律法规允

许的情况下，集合计划可投资在海外上市

的中国公司股票； 

（3）金融衍生品类资产：股指期货、国债

期货、场内期权； 

（4）该集合计划可以参与融资融券交易，

也可以将其持有的股票作为融券标的证

券出借给证券金融公司； 

（5）该计划可在银行间及交易所市场进

行债券正回购； 

（6）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集合计

（1）现金及债权类资产：符合《指导意见》

规定的，在证券交易所、银行间市场等国

务院同意设立的交易场所交易的具有合

理公允价值和完善流动性机制的标准化

债权类资产，包括但不限于现金、银行存

款、同业存单、债券逆回购、国内依法发

行上市的国债、央行票据、金融债（含次

级债）、企业债、公司债（含非公开发行

公司债）、地方政府债、可转换债券、可

交换债券、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

期融资券、非公开定向融资工具、资产支

持证券、资产支持票据等； 

（2）股权类资产：国内依法发行的股票

（包括在科创板上市的股票，以及新股申

购所得股票）、港股通标的股票等； 

（3）金融衍生品类资产：股指期货、国债

期货、场内期权； 

（4）该集合计划可以参与融资融券交易，

也可以将其持有的股票作为融券标的证

券出借给证券金融公司； 

（5）该计划可在银行间及交易所市场进

行债券正回购； 

（6）资产管理产品：股票型基金、混合型

基金、债券型基金、货币市场基金； 

（7）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集合计

划投资其他品种的，管理人在履行合同变

更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该计划的投资范



划投资其他品种的，管理人在履行合同变

更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该计划的投资范

围。 

管理人在进行港股通标的股票、融资融

券、场内期权投资前，应于开始实施投资

前与托管人就此类投资品的系统支持达

成一致后方可投资。 

围。 

管理人在进行港股通标的股票、融资融

券、场内期权投资前，应于开始实施投资

前与托管人就此类投资品的系统支持达

成一致后方可投资。 

变更前条款 变更后条款 

二、 原资产管理合同“第 11部分 集合计划的投资 二、投资范围及比例”中

“1、投资范围” 

（1）现金及债权类资产：符合《指导意见》

规定的，在证券交易所、银行间市场等国

务院同意设立的交易场所交易的具有合

理公允价值和完善流动性机制的标准化

债权类资产，包括但不限于现金、银行存

款、同业存单、债券逆回购、国内依法发

行上市的国债、央行票据、金融债（含次

级债）、企业债、公司债（含非公开发行

公司债）、地方政府债、可转换债券、可

交换债券、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

期融资券、非公开定向融资工具、资产支

持证券、资产支持票据、债券型基金、货

币市场基金等； 

（2）股权类资产：国内依法发行的股票

（包括在科创板上市的股票，以及新股申

购所得股票）、港股通标的股票、股票型

基金、混合型基金等；在未来法律法规允

许的情况下，集合计划可投资在海外上市

的中国公司股票； 

（3）金融衍生品类资产：股指期货、国债

期货、场内期权； 

（4）该集合计划可以参与融资融券交易，

也可以将其持有的股票作为融券标的证

券出借给证券金融公司； 

（1）现金及债权类资产：符合《指导意见》

规定的，在证券交易所、银行间市场等国

务院同意设立的交易场所交易的具有合

理公允价值和完善流动性机制的标准化

债权类资产，包括但不限于现金、银行存

款、同业存单、债券逆回购、国内依法发

行上市的国债、央行票据、金融债（含次

级债）、企业债、公司债（含非公开发行

公司债）、地方政府债、可转换债券、可

交换债券、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

期融资券、非公开定向融资工具、资产支

持证券、资产支持票据等； 

（2）股权类资产：国内依法发行的股票

（包括在科创板上市的股票，以及新股申

购所得股票）、港股通标的股票等； 

（3）金融衍生品类资产：股指期货、国债

期货、场内期权； 

（4）该集合计划可以参与融资融券交易，

也可以将其持有的股票作为融券标的证

券出借给证券金融公司； 

（5）该计划可在银行间及交易所市场进

行债券正回购； 

（6）资产管理产品：股票型基金、混合型

基金、债券型基金、货币市场基金； 



（5）该计划可在银行间及交易所市场进

行债券正回购； 

（6）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集合计

划投资其他品种的，管理人在履行合同变

更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该计划的投资范

围。 

管理人在进行港股通标的股票、融资融

券、场内期权投资前，应于开始实施投资

前与托管人就此类投资品的系统支持达

成一致后方可投资。 

（7）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集合计

划投资其他品种的，管理人在履行合同变

更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该计划的投资范

围。 

管理人在进行港股通标的股票、融资融

券、场内期权投资前，应于开始实施投资

前与托管人就此类投资品的系统支持达

成一致后方可投资。 

三、 原资产管理合同“附件六、投资监督事项表” 

变更前条款： 

序

号 
监督项目 监督内容 

一 投资范围 （1）现金及债权类资产：符合《指导意见》规定的，在证券交易所、

银行间市场等国务院同意设立的交易场所交易的具有合理公允价值

和完善流动性机制的标准化债权类资产，包括但不限于现金、银行存

款、同业存单、债券逆回购、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国债、央行票据、

金融债（含次级债）、企业债、公司债（含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地方

政府债、可转换债券、可交换债券、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

融资券、非公开定向融资工具、资产支持证券、资产支持票据、债券

型基金、货币市场基金等； 

（2）股权类资产：国内依法发行的股票（包括在科创板上市的股票，

以及新股申购所得股票）、港股通标的股票、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

金等；在未来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集合计划可投资在海外上市的

中国公司股票； 

（3）金融衍生品类资产：股指期货、国债期货、场内期权； 

（4）该集合计划可以参与融资融券交易，也可以将其持有的股票作

为融券标的证券出借给证券金融公司； 

（5）该计划可在银行间及交易所市场进行债券正回购； 

（6）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集合计划投资其他品种的，管理人

在履行合同变更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该计划的投资范围。 

管理人在进行港股通标的股票、融资融券、场内期权投资前，应于开

始实施投资前与托管人就此类投资品的系统支持达成一致后方可投



资。 

 

变更后条款： 

序

号 
监督项目 监督内容 

一 投资范围 （1）现金及债权类资产：符合《指导意见》规定的，在证券交易所、银

行间市场等国务院同意设立的交易场所交易的具有合理公允价值和完

善流动性机制的标准化债权类资产，包括但不限于现金、银行存款、同

业存单、债券逆回购、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国债、央行票据、金融债（含

次级债）、企业债、公司债（含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地方政府债、可转

换债券、可交换债券、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非公开

定向融资工具、资产支持证券、资产支持票据等； 

（2）股权类资产：国内依法发行的股票（包括在科创板上市的股票，

以及新股申购所得股票）、港股通标的股票等； 

（3）金融衍生品类资产：股指期货、国债期货、场内期权； 

（4）该集合计划可以参与融资融券交易，也可以将其持有的股票作为

融券标的证券出借给证券金融公司； 

（5）该计划可在银行间及交易所市场进行债券正回购； 

（6）资产管理产品：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货币市场

基金； 

（7）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集合计划投资其他品种的，管理人在

履行合同变更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该计划的投资范围。 

管理人在进行港股通标的股票、融资融券、场内期权投资前，应于开始

实施投资前与托管人就此类投资品的系统支持达成一致后方可投资。 

 

2、银河金汇改革红利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计划说明书涉及以上变更内

容的相应进行调整。 


